
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法律

□对于盗取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不能只关注犯罪对象，还应全面把握犯
罪构成各要件要素。应重点考察犯罪客体的差异、危害行为的差异、危害结果的差
异。

□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回归到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衡量上来。由于网络游戏虚拟
财产的特性，在受害主体、获得方式不同时，盗取相同数量的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所
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应结合受害主体、获得方式等关键因
素，采取差别化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飞速发展、网络游戏用户数量的持续攀升，利用木马
病毒、外挂软件等手段，盗取他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案件持续高发。然而，由于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法律属性模糊、价值认定困难等原因，实践中，对此类行为在罪
名选择及犯罪数额认定上存在较大分歧，类案异判现象突出。对该类行为的精准定
性，既关系到公民新型财产及网络游戏产业商业利益的保护，又影响到数字社会、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健全。对此，有必要厘清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辨清行
为性质并准确适用法律，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肯定数据的多维属性，勿以物理属性取代法律属性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是否具有财产属性，是理论界及实务界久争未决的问题之一，存
在“肯定论”“部分肯定论”“否定论”等诸多观点。司法实践中也因对其属性的
认识不同，存在类案不同判现象。例如，在某案件中，针对行为人利用木马病毒盗
取游戏币的行为，一审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而二审法院则
因“游戏币具备财产特征”改判为盗窃罪。同样，也存在二审法院以网络游戏虚拟
财产属于数据为由，将财产性罪名改判为计算机类罪名的情况。

实际上，上述争论忽略了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属性的多维性，将其物理属性与法律属
性等同，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可以相互共存的。正如，纸质货
币的物理属性为纸张，与普通A4纸归属同类，但从其体现的功能、社会价值出发，
其属于财物。同理，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在本质上属于数据，但在法律层面上因其具
体功能、呈现方式、实际价值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属性。基于此，在司法实务中，
对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属性的认定，需把握以下两点：首先，要承认网络游戏虚拟
财产的财产属性。能否将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是否会突破罪刑法定
原则，其重要衡量因素在于“有无突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网络
游戏虚拟财产的财产价值已然为公众所认可，其在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中进行交易已
成常态，甚至存在专门的游戏交易平台，其可以被解释为刑法第92条规定的公民日
常生活中的“其他生产资料”。同时，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视角出发，也只有将
其视为财产，才能保持罪名处罚之间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当然，并非一切网络游戏
虚拟财产均具有财产属性，那些不具有“可管理性”“可转移性”“价值性”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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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财产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例如，在无需注册账号或以游客模式进入的
游戏中获得的虚拟物、在不具有可转移性的街机游戏中获得的游戏币等。其次，结
合数据的功能面向认定其法律属性。对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属性，要结合行为人
主观目的、犯罪行为直接支配下虚拟财产所表征的具体功能及实际侵害结果进行综
合认定。例如，当对账号类游戏数据大量获取与批量出售，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人信
息活动安全时，其属于个人信息；若出于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而盗取特定游
戏账号时，其属于财物。即当单纯对数据本身进行侵害时，虚拟财产呈现出数据属
性；当对其所呈现的特定功能实施侵害时，则呈现出该功能直接指向的属性。

全面把握犯罪构成，勿以犯罪对象判断取代构成要件判断

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要件相互依赖、互为依据、共同作用，在认定具体行
为是否构罪、构成何罪时，必须全面地、系统地考量行为在犯罪构成上的“符合性
”，不能片面地只关注某个或某几个要件。在司法实务中，有的仅关注网络游戏虚
拟财产的属性，而忽略财产类犯罪与计算机类犯罪在行为方式、危害结果及犯罪客
体等其他要件要素上的差异。例如，对于“利用游戏运营管理权限，擅自修改后台
数据为他人添加游戏币”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定罪；有观点则认为，因行为“影响到游戏的公平性”，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定罪；还有观点认为，行为人“未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侵入”且行为“并非
破坏数据”，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

可见，对于盗取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不能只关注犯罪对象，还应全面把
握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要素。具体而言，应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犯罪客
体的差异。相较于财产类犯罪直指公私财产所有权，计算机类犯罪被置于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一章中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下，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其犯罪客体应
受到该章同类客体的制约与引导，即须属于社会管理秩序。因此，以非法占有网络
游戏虚拟财物为直接目的，仅针对特定人，且尚不足以威胁到社会管理秩序的盗取
虚拟财产的行为，一般不宜以计算机类犯罪认定。其二，危害行为的差异。计算机
类犯罪不同于财产类犯罪，其在行为手段上具有特殊性。对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
系统数据罪，应重点考量盗取行为是否属于“侵入或其他技术手段”，即是否属于
技术手段。对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强调的是“控制”与否，即行为是否
打通异地网络，使他人的计算机能够接受控制指令并完成相应的操作活动。因此，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通过窃取账号、密码，利用网络游戏平台系统漏洞或网游公司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登入系统等非技术手段的盗取行为，不宜认定为计算机类犯
罪。其三，危害结果的差异。这主要集中在财产类犯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
界分中，前者直接造成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而后者的直接危害在于实质性地破坏
或影响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因此，若行为既不影响计算机系统数据、应用程序
的安全与功能，也不影响网络游戏的正常运行，即使其造成的违法所得或经济损失
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也不能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认定。当然，也存在行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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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财产类犯罪与计算机类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此时，则按照想象竞合的认定规
则予以处理。

结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构建差别化的犯罪数额认定规则

区别于传统财产，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因其所具有的价格自定性、可复制性及获得方
式多样性等特征而较为复杂。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市场价格”“
销赃价格”“鉴定价格”“被害人损失”“就低认定”“综合考量”“作为量刑情
节考虑”等多种做法，认定标准混乱。应该说，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
之一，是犯罪行为直接指向或直接涉及的金额大小，是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重要
体现，因此，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回归到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衡量上来。由于网
络游戏虚拟财产的特性，在受害主体、获得方式不同时，盗取相同数量的虚拟财产
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应结合这些关键因素，采取差别化
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第一，区分受害主体。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具有的可复制性是
基于游戏运营商而言的，因此，当受害人为游戏运营商时，游戏币等虚拟物的价值
与真实货币价值并不成正比，不能以游戏运营商自定的发行价格或公司单方估算损
失金额确定犯罪数额，也不宜以销赃金额直接认定犯罪数额。而应综合考虑盗取方
式与次数、持续时间、盗取数量种类、非法获利等因素，以“情节严重与否”作为
定罪量刑的依据。第二，区分获得方式。在受害人为游戏用户时，应结合网络游戏
虚拟财产的获得方式来确定犯罪数额。首先，若涉案虚拟财产均是由真实货币兑换
购买而来，则以游戏平台发行的换算比例认定犯罪金额；其次，若并非均由真实货
币兑换而来，则结合该游戏的受众范围、发行价格，在确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交
易价格的基础上，可比照相关购物网站中同等数量或类型的虚拟物的平均价格，以
市场普遍交易价格认定；再者，若无法认定其市场交易价格，无法鉴定评估或鉴定
评估意见明显不当时，虽然销赃数额具有主观性、差异性，但基于社会常识和商品
交易规律，其属于玩家之间自愿形成的，可以较为真实地、公允地反映虚拟物的价
值，可以其作为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但价格虚高的除外。

（作者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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